二00四年度工作总结

钟楼区房产管理局

今年以来，我局在区委、区政府的正确领导和市房管局的具体指导下，以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宗旨，努力实践“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坚持以人为本，加强服务意识，做好房产行政管理工作，主要做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抓队伍建设，健全规章制度

区房产系统事业单位改制后，我局在人员体制、业务职能变化较大的情况下，重新制定了各岗位职责，明确了目标考核奖惩办法，坚持推行首问责任制，按照创建学习型机关的规范要求，制定了本局的创建规划，机关工作人员结合本岗位的特点人人制定了个人的三年学习计划。经过近一年的运转来看，全局机关工作人员思想稳定、服务意识明显加强，工作效率稳步提高。另外我局在资金并不宽裕的情况下，按照力所能及的原则，逐步加强基础建设，年初便安装了宽带网，第一批加入全区的电子政务工程，同时，为了展示政府形象，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全体机关工作人员统一着装、挂牌上岗，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二、调整内设机构、提高办事效率

为对应市局业务需要，更好地做好房产行政管理工作，我局对职能科室重新进行了调整，下设办公室、物业监管科、产权发证科三个职能科室，定岗定员，明确岗位职责后，彻底改变了过去科室与科室之间互相推诿、互相扯皮的现象，各部门之间初步形成优势互补、团结协作的良好氛围，办事效率也明显提高。

三、认真承办“二会”提案及建议

今年我局是“二会”提案、建议的承办大户，其中代表建议19件；委员提案4件；共计23件。

接到承办任务后，我们召开了专门会议，强调必须把承办“二会”提案和建议作为我局阶段性工作的重中之重，并把所有建议、提案归纳分类，分别落实到相关职能部门，明确办案人员，要求在规定的时间内，高质量地完成。在承办过程中，局领导亲自挂帅，各职能部门团结协作，真正做到件件有答复、事事有落实。达到见面率100%；办结率100%；满意率100%。被钟楼区人大常委会授予“优秀承办单位”，被钟楼区人民政府、钟楼区政协授予“先进提案承办单位”，其中《要求解决居民住宅卫生设施》的建议被钟楼区人大常委会评为“优秀承办件”。

四、业务工作

1.物业监督管理：国家新的《物业管理条例》颁布实施后，物业管理的监管要求更高了，我们在抓紧自身学习消化吸收的同时结合即将出台的《常州市物业管理实施办法》，对小区业主自治体制的建立，对物业管理企业的规范运作加大了管理力度。我们从基础管理着手，把各物业公司的基本情况、业主大会成立情况等分门别类，建好资料台帐。对在辖区内注册登记的物业管理企业进行了资质年检初审，在上级领导的支持和各街道的配合下，完成物业管理资质年检32件，组织召开业主大会筹委会议31次，帮助9个住宅小区成立业主大会。完成了2003年度老小区整治转轨公建配套设施的移交登记、委托管理工作。为了营造氛围，我们在市局的支持下，与金色新城物管处联合举办了“《物业管理条例》现场宣传咨询活动”，受到了广大业主的好评。

2.直管公房行政管理：区房管事业单位改制后，面对新的形势和要求以及与以往不同的工作职责，把辖区内直管住宅房、非住宅房、廉租房的详细资料重新梳理，按照直管存量房产的正常管理维修业务的改制方案委托企业接手实施。但是政府的责任尤其是非常时期的管理责任仍然需要承担（如防汛、防台期间处理突发事件等），市主管部门要求区成立相应的机构来履行职责，因此，我局与城西物业公司率先在全市组建了“区房屋维修服务中心”，平时服务于老百姓，紧要时刻履行政府的职责，该中心六月一日正式挂牌运作，基本情况良好，在10月18日，全市市区房屋维修网络投运仪式上，我局作了大会交流发言。

至十一月三十日，全局共完成公有住房使用证更换141件；单位房更换使用证 102件；办理售房146户；使用证有偿转让70户。租金征收：累计征收数1523781.45 元；累计实收数1470415.75元；平均征收率为96.5 %。超额完成市局下达的征收率指标，列全市城区局前茅。共完成小修6637间次；产值103027.04元；中修54间次808.4平方米，产值32150.30元；抢修危房52间1024.7平方米，产值192000元；合计完成产值327177.34元。

3.村镇房屋产权管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办理产权的登记、变更、交易和抵押管理工作，完善内部规章制度、业务操作流程、定岗定员，并建立相应台帐。至十一月三十日，完成产权登记534户，面积333608.06平方米；产权交易585 户，面积87288.76平方米，同时补档39份；拆迁确权81份；仅窗口接待就达5000余人次，办理档案调阅约800 户次；协助办理换市房产证手续266户。今年四月十七日在五星新新村委开展了村、镇房屋权属登记发证现场咨询活动，市房管局产监处、区法制办均派员参加，活动发放宣传材料60份，接待咨询65人，带回8条疑难问题进行探讨解决办法和交上级主管部门定性，得到了当地政府和群众的普遍赞扬。从今年六月起已开始发放夫妻共有权证工作，产权管理科同志结合产权发证工作政策性强的特点，主动学习相关的法律法规，尤其是强化对《行政许可法》的学习。

4.老小区整治：二00四年，我区列入整治的有西新桥三村、清潭六村（西）等十二个小区，总面积七十八万平方米，整治总投入1156.56万元，施工项目三大类18项。整治工作自三月中旬开始，按照“市负责整治、区负责管理”的总体要求和“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原则组织实施。具体内容是：环境整治、专项整治、联合执法、配套设施整治和转入物业管理五个方面。

为了切实抓好今年的老小区整治转轨工作，在区委、区政府的领导下，在市局和物管中心的具体指导下，我局承担了具体的组织管理责任，成立了专门的工程监理小组和转轨管理工作小组，各有关街道和物业公司也派出人员参与工作。在工程现场管理方面，我们仍与去年一样，特别强调“质量、安全和文明施工”，坚持以人为本，在小区施工，不影响居民生活和出行；搭脚手架的地方，施工队专人值班，防止生产和治安事故。工程质量由监理人员和审计部门跟踪。总体情况比较有序，整治工程于八月底全面结束。

5.其他方面：经过努力，区政府下达的100万招商引资任务已完成。

到今年11月20日，处理人民来信28件、接待50人次，接电话咨询200余次，绝大部分均得到满意答复。

向各信息部门供稿，发送图像资料12篇，在钟楼信息、房产信息、老小区整治信息有五篇被录用。

五、存在问题

全新的体制运作已近一年，也基本顺利，但离政府和人民群众的要求仍有不少距离，真正达到“服务型机关”的要求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老小区整治后，联合执法封堵的院门又被推开，既存在普遍性，老百姓意见又很大，而我们又无能为力，这方面的投诉和人民来信下半年比较多而且集中，如何彻底解决此类问题，要作进一步研究。

由于市局收回国有土地的权属登记发证，集体土地的权属登记发证又大大减少，我局的产权发证业务正在萎缩，但运转成本并未减少。改制的一些遗留问题并未得到彻底解决，仍是造成群众上访的焦点，如提前退休职工的医保问题、房贴问题，要由市局进一步和相关部门协调解决。如“阳光工程”补贴问题、事业单位退休职工年终补贴问题，虽然我们已按原改制政策、方案作了解释，但退休职工还是很难理解，工作较为难做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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